	2012年广州市荔湾区建设和园林绿化局下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岗位情况表

	主管部门（盖章）:

	岗位代码
	主管部门
	事业单位 名称
	事业单位简介
	公招
岗位
	公招
人数
	公招岗位职责
	招聘范围
	招聘资格条件

	　
	广州市荔湾区建设和园林绿化局
	荔湾区景区管理中心
	广州市荔湾区景区管理中心是荔湾区政府管理的财政核补正处级事业单位。主要职能是贯彻执行区委、区政府关于重点景区的有关规定，拟订重点景区管理细则，并组织协调实施；负责区内统筹协调并组织实施区重点景区和新景区的发展规划、分期建设计划以及持续开发和各项管理工作；景区内建筑立面、市政、绿化、光亮、水体、环卫、治安、设备、六乱、水电、声光等的日常管理及协调工作；景区重要活动秩序的维护；景区内国有资产物业的招商以及物业、场地和设备的出租、管理工作；提升景区的影响力，带动景区及周边商贸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等工作。
	管理岗位
	九级职员1名
	负责景区内的商业布局、业态调整和产业运营，国有资产物业的招商以及物业、场地和设备的出租、管理工作。
	社会人员
	①年龄在35周岁以下（1977年7月1日后出生）,具有研究生学历或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的，年龄可放宽至40周岁以下（1972年7月1日后出生）；
②国民教育本科或以上学历；
③广州市常住户口（不含增城、从化）；
④有3年以上从事物业管理、产业运营工作经验。

	　
	
	
	
	管理岗位
	九级职员1名
	负责做好文秘，负责单位办文、文字材料综合等文秘事务工作；做好各类公文的收发、转递工作，完成中心负责人交办的其它工作任务。
	社会人员
	①年龄在30周岁以下（1982年7月1日后出生）；
②国民教育本科或以上学历，学士或以上学位；
③广州市常住户口（不含增城、从化）；
④有较强的文字材料综合能力和丰富的公文处理工作经验。

	　
	
	荔湾区市政设施维护处
	荔湾区市政设施维护处是荔湾区建设和园林绿化局下属财政核补正科级单位事业单位。主要职能是贯彻执行国家有关道路、桥梁、隧道及交通标志标牌养护的法律法规、政策、标准和规范，负责区管道路、桥梁、隧道及交通标志标牌、桥梁航标等日常养护和维修，落实市交委、区政府下达的年度市政设施养护计划；承担区管市政设施的应急抢险工作；承担区交通战备和三防抢险市政设施保障工作；以及为局机关履行职能提供支持。
	专业技术岗位
	专业技术十二级1名
	负责辖区内市政设施养护维修计划、方案的制定及监督实施；负责编制市政工程预（结）算书，制定投标阶段项目施工组织设计和质量计划，处理各类质量和技术问题,负责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的管理工作，监督指导管理项目的生产组织、质量、进度、技术、安全、资料编写和文明施工。
	社会人员
	①年龄在30周岁以下（1982年7月1日后出生）。
②全日制教育本科或以上学历，学士学位；工学土建类专业。
③具有2年以上建设工程类工作经验，具有助理工程师或以上职称。　　　　　　　　　　　　　　　　　　　　　　　　　　　　　　  ④广州市城镇常住户口（不含增城、从化）的社会人员。

	　
	
	
	
	管理岗位
	九级职员1名
	负责及时做好工程变更签证和调整工程造价工作，做好工程技术档案整理工作，负责做好文书资料整理工作，负责单位文秘,会务、提案工作,负责单位后勤服务工作,负责单位群团工作,完成单位交办的其它工作。
	社会人员
	①年龄在35周岁以下（1977年7月1日后出生）；
②国民教育公共管理或建设工程类大专或以上学历；
③具有2年以上建设工程类工作经验。　　　　　　　　　　　　　　　　　　　　　　　　　　　　　　  ④广州市城镇常住户口（不含增城、从化）的社会人员。　　　　　　　　　　　　　　　　　　　　　　　　　　　　　　　　　　  


